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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联通物联网 NB 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进展 

暨签订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NB 通信模块采购框架合同》属

于框架合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最终以实际采购订单

为准，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预计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

绩影响不大。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后续进展或未达预期的情况。 

4、本次签订的框架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5 日、2018 年 9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中标中国联通物联

网 NB 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候选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55）、《关

于收到中国联通物联网 NB 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57），公司成为中国联通物联网 NB 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中选人

之一。 

近日，公司收到与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

司NB通信模块采购框架合同》，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名称：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MA1W7E4G03 

3、法定代表人：陈晓天 

4、住所：南京市秦淮区永智路5号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创业研发

五号楼108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8年03月16日 

7、经营范围：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全国）；呼叫中心

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全国）；信息服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全国）。（按许可

证核定期限和核定范围从事经营）。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物联网系统软

件开发、销售；物联网系统设备销售、维护；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9、除本次项目外，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未

发生过类似业务。 

10、履约能力分析：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资信情况良

好，履行能力有保证。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双方： 

甲方（买方）：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卖方）：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总金额为：1,590万元人民币（含税）。 

3、合同总价款将由买方以电汇方式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卖方的开户银行和账

号支付给卖方。 

4、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的有效期限内，买方可依照本合同的规定按照实际

的采购需求直接向卖方送达《采购订单》，卖方收到买方送达的《采购订单》并

确认后，即认为双方达成采购的约定。 

5、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此给另一方造

成的相应损失。 

6、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虽然本次合同金额仅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0.62%，对公司

2018年度经营业绩影响不大。但是，该项目合同的正式签订，会促进公司物联网

业务的持续发展。该项目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框架合同，合同签订金额为框架金额，不是买方实际向卖方采

购所支付的金额，买方根据实际需求下单采购； 

2、框架合同虽已对合同双方权利及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

明确约定，但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

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NB通信模块采购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7 日 




